
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

情况评估报告

根据财政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、证监会联合发布的《国有

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公司应

定期（至少每年）向董事会提交对受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

情况评估报告。

按照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2023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作为公司 2024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，

负责股份公司及全部子企业审计工作，主要包括对公司年度

经营情况进行审计评价以及内部控制审计。立信会计师事务

所已完成全部审计工作，公司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

度审计工作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

（一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前与公司进行了必要的

沟通，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约定制定了审计计划，并就审

计计划与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沟通。

（二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遵循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的执业准则，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，履

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，收集了适当、充分的审计证据。

（三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组成员具有承办本次审计

业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技能，能够胜任审计工

作，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。

综上，我们评估确认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24



年度审计机构，在年度审计工作中，遵守职业操守、勤勉尽

责，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的

审计工作，并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等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

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。

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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